
在擬訂立法建議時，確保擴大 「敘用委員
會」 職能至令其調查小組可以有效進行 「責任
制」 下的第二級調查，同時在調查程序公正與
調查具備效率之間取得適當平衡。

新的調查職能
•賦予 「敘用委員會」 新的調查職能，令其調
查小組可進行責任制下的第二級調查工作。

職權範圍
• 「敘用委員會」 的每項調查應按照行政長官
或司／局長所訂的職權範圍進行，並受其約
束。職權範圍在調查期間可不時修訂，以涵
蓋調查時發現之前未曾預見、而行政長官或
司／局長希望調查可顧及的新問題。

調查小組的組成
• 「敘用委員會」 主席須與最少一名 「敘用委
員會」 委員，共同成立 「敘用委員會」 轄下
調查小組，並可由政府僱員（支援人員）提
供支援。調查小組亦可委任獨立專家提供意
見及協助進行調查工作。

調查小組須獲賦權，就行政長官或司／局
長要求調查的個案履行調查職能，其主要組成
部分包括：

􀀋 要求受查人士─
（a）提供由該人管有或控制的任何與調查有

關的資料或文件；
（b）容許調查小組查閱由該人管有或控制的

任何與調查有關的資料或文件；
（c）就調查小組指明的任何資料或文件作出

解釋或提供更多詳情；
（d）到調查小組席前回答與調查有關的問

題；
（e）回答與調查有關的書面問題；以及
（f）要求受查人士就調查提供所有其他協

助；
􀀌 檢查、複製、節錄或接管就上文（1）所

獲提供或查閱的資料或文件；
􀀍 進入並視察任何由政府部門佔用的處

所，或在事先徵得同意的情況下，進入
和視察任何其他處所，以便調查小組了
解問題及潛在原因；以及

􀀎 委任任何人士（包括 「支援人員」 及獨
立專家（如適用））協助調查；並在需
要時轉授上述職能予協助調查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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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施政報告提出設立 「部門首長責任制」 ，將分兩級常設調查機
制。公務員事務局昨日向立法會提交文件，建議修例擴大公務員敍用委員
會職能作第二級調查，調查小組由敍用委員會主席及至少一名委員組成，
調查報告將提交予啟動調查的特首或司局長，犯錯者最嚴重可被革職兼失
去所有退休福利。局方預計新規例最遲於今年10月中旬或之前生效。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蓓茵昨日向全體公務員發信表示，局方目標是
2026年4月底徵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今年6月向立法會提交《調查規
例》以進行 「先訂立、後審議」 的程序，預計立法工作會在10月或之前
完成。政府在未來數月會陸續推出措施，強化公務員的評核機制以更清晰
地分辨員工的工作表現水平。

部門首長責任制 最遲 10月生效
政府設兩級機制 賦敍委會調查權力

責任編輯：呂俊明 美術編輯：賴國良

▲特區政府將設立 「部門首長責任制」 ，分兩級常設調查機制，對部門進行
有效的督導。

公務員事務局發言人表示，本屆政府
一直致力強化治理體系，其中重點包括完
善公務員和行政部門的管理及改革治理文
化。去年施政報告宣布建立 「責任制」 ，
進一步明確這理念，清楚闡述管理層公務
員（尤其部門首長）須行政問責的概念，
並設立新的調查機制處理嚴重問題，以提
升調查程序和結果的公信力。

據介紹， 「責任制」 將按部門問題的
嚴重性訂立兩級常設調查機制，當部門出
現問題時，能公平、公正地進行調查，查
找不足並釐清責任誰屬，達至持續提升部
門的整體管理水平和政府的管治效能。若
問題性質較為不嚴重、屬單一事件，以及
牽涉負責具體操作的執行人員，將由部門
首長負責進行第一級調查。

如部門出現嚴重問題，或涉及廣泛或
重複性的系統問題，或有跡象顯示問題可
能涉及部門首長的角色時，則會由 「敍用
委員會」 領導的調查小組展開第二級調
查，這是一項新的調查機制。為了賦予目
前作為獨立法定諮詢機構的 「敍用委員
會」 新的調查職能，公務員事務局將根據
《公務員敍用委員會條例》制定《調查規
例》，為 「敍用委員會」 轄下調查小組的
運作提供法律基礎。

逾60部門首長受責任制規管
特首或司局長均可啟動第二級調查，

並就調查制定職權範圍，範圍在調查期間
可不時修訂，以涵蓋新問題。敍用委員會
主席須連同不少於一名委員組成調查組，
小組亦可委任獨立專家提供意見及協助調
查。

發言人表示，有超過60個高級公務員
屬於 「部門首長」 ，將受新責任制規管。
新例將新增 「敍用委員會」 調查權力，包
括要求受查人提供由其管有或控制、與調
查有關的資料或文件，受查人亦須容許小
組查閱上述有關資料，並就指明的任何資
料或文件作解釋或提供更多詳情；到調查
小組席前或書面上回答與調查有關的問
題、以及提供所有其他協助。

「責任制」 下，小組可檢查、複製、
節錄或接管就所獲提供或查閱的資料或文
件、進入並視察政府部門處所，或事先徵

得同意下，進入和視察任何其他處所、以
及委任任何人，包括 「支援人員」 及獨立
專家協助調查，有需要時可轉授上述職能
予協助調查的人士。

不會「公務員查公務員」
發言人說，一般而言，敍用委員會除

了主席是前公務員，委員來自熟悉政府運
作的社會人士。發言人形容，新機制既能
確保調查結果公平公正，不會偏私，而且
獨立於政府，可以給予公眾更大信心，不
像以往般 「公務員查公務員」 。

發言人表示，如調查去到第二級，相
信已經是市民非常關注的事件，類似去年
8月政府採購樽裝水事件，相信會公布啟
動調查及公布調查結果。罰則方面可以是
停增薪點、影響晉升、罰款、降職，勒令
退休、最嚴重者是革職兼失去所有退休福
利。

發言人重申，調查機制僅為確保制度
完整性的 「備用方案」 ，整個責任制的正面
意義在於推動部門做好日常管理，減少問題
發生，從而持續提升公共服務水平，回應市
民期望。局方期望5月以附屬法例交行政會
議審議，6月以 「先訂立、後審議」 方式，
提交立法會，預期10月可生效。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蓓茵昨日向全
體公務員發信表示，建立 「責任制」 的正
面意義在於明確和制度化部門首長在積極
領導、持續提升部門績效方面的角色和責
任。部門首長是部門的 「第一責任人」 ，
必須在部門建立積極有為的組織文化，在
不同層級建立合適的授權、監督和管理機
制，從而對部門進行有效的督導，以便預
防或及早發現並解決問題。

她強調，要更好實踐以民為本、勇於
擔當的理念，具體來說，公務員須要有同
理心，亦要換位思考，將心比心，事不避
難，積極進取，做好溝通，才可真正做到
急民所急，更好回應社會期望。她期待各
級公務員均能支持和配合 「責任制」 和建
立更嚴謹的公務員評核機制的落實，繼續
精益求精，全力支持行政長官施政，為對
接國家 「十五五」 規劃做好香港首份五年
規劃，積極服務市民，為國家、為香港的
高質量發展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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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李千泓報道：公務員
事務局昨日向立法會提交文件，列出 「部門
首長責任制」 的細節要點。多位立法會議員
對此表示支持，認為制度落實將有助形成層
層負責、環環相扣的管理閉環，推動特區政
府治理水平邁上新台階。

形成層層負責管理閉環
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

會副主席林琳指出，部門首長作為部門運作
的核心掌舵人，其管理能力與責任意識直接
影響公共服務成效。責任制明確界定部門首
長的核心職責，要求建立 「以結果為目標、
以民為本」 的部門文化，全面掌握各項服務
運作，並健全授權與監督機制。林琳指出，
此舉有助扭轉過去 「重執行、輕管理」 的局
面，使各級管理層能真正承擔責任，形成層
層負責、環環相扣的管理閉環，從源頭防範
工作失誤，提升服務效率。

林琳強調，責任制不僅是完善公務員治
理的關鍵舉措，也回應社會對高效問責政府
的期待，同時契合公務員隊伍自我提升需
求。林琳表示，期望政府盡快完成《調查規
例》立法程序，細化執行細則，加強政策宣
講，確保全體公務員充分理解並積極配合制
度落實。

權責清晰 掃除監督盲區
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委員吳英

鵬表示，改革核心在於構建權責清晰、監督有力的問責
機制，特別是新增的 「第二級調查」 制度，直擊過去治
理中權責不對等、監督盲區的問題。改革採取 「先訂
立、後審議」 的節奏，並配套 「避席機制」 ，兼顧效率
與程序正義。新規例還明確調查後續處理路徑，對不合
作者可啟動紀律處分，對表現持續欠佳者依法按《公務
員（管理）命令》安排退休，既震懾失職行為，也保護
敬業公務員的權益。

吳英鵬強調，公務員是特區治理的骨幹力量，其履
職效能直接關乎市民福祉與香港形象。此次改革落實
「愛國者治港」 原則，有助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並為香
港鞏固良政善治、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提供制度保障。

•第一級調查：若問題性質
較為不嚴重、屬單一事件
或僅牽涉具體操作的執行
人員，將繼續由部門首長
負責調查。

•第二級調查：若部門出現
嚴重、廣泛或重複性的系
統問題，或有跡象顯示涉
「部門首長」 責任時，行
政長官或司／局長可啟動
第二級調查。調查小組將
由公務員敘用委員會（敘
委會）主席及最少一名委
員共同組成，並可由政府
僱員提供支援，以及委任
「獨立專家」 提供意見及
協助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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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吳俊宏

加強問責提升效能全民國安教育 築牢香港發展根基
今天是第十一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

日，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也邁向六周
年。香港特區國安委舉辦 「全民國家安
全教育日」 開幕典禮暨主題講座，中央
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
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將以視頻方式出席，
並發表主旨致辭。中東戰火延燒、世界
動盪加劇背景下的這個國安日，讓港人
更深刻理解今屆主題「主動對接『十五
五』規劃，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的深刻
內涵，更懂得安全穩定局面來之不易，更
加堅定以高水平安全護航高質量發展。

昨日《大公報》刊出特派記者在霍
爾木茲海峽前線採訪的獨家見聞，報道
甫一出街，就在網絡和社交媒體得到廣
泛轉發、熱議。網友評論留言最集中
的，是給記者點讚，讚揚他們的勇敢和
職業精神，希望他們 「一定要注意安
全」 。這說明技術越發達、資訊越豐
富，人們對真相也越渴求，記者深入一
線的實地採訪也就越有價值。前線記者
帶來的第一手信息，也讓人們感受到戰
爭不再是遙遠的新聞，當地居民一句
「很羨慕你們住在安寧和平的國家」 ，

更讓人懂得安全穩定環境的可貴。 「我
們不是生活在和平的時代，我們是生活
在和平的中國」 ，一位名為 「七月的

風」 的網友的高讚評論，道出了國人的
共同心聲。

對於中國人來說，雖已遠離戰火紛
飛、國土淪亡的威脅，但是維護國家安
全的鬥爭，一刻也沒有停止。尤其是在
當今霸權主義肆虐的世界，貿易、金
融、科技等都被武器化，非傳統安全領
域的威脅驟增，必須貫徹 「總體國家安
全觀」 ，將維護國安的意識深入到社會
日常生活。對此，處於維護國安鬥爭第
一線的香港，更有切膚之痛。2019年的
黑暴和港版顏色革命，留下無法抹平的
傷痛；美國對中央和特區官員實施所謂
制裁、對零關稅的香港加徵145%的關
稅，霸道霸凌無所不用其極，說明外部
勢力擾亂香港、並藉此遏制中國的圖謀
不會改變，干涉從未停止。

正因為如此，香港對加強國安教育
的需求更加迫切，亦建立了完整的制度
體系。國安法第10條明確要求 「香港特
別行政區應當通過學校、社會團體、媒
體、網絡等開展國家安全教育」 ，為加
強國安教育確立了法理基礎。國務院新
聞辦今年2月發布《 「一國兩制」 下香
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實踐》白皮書，全面
總結了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實踐歷程和
經驗啟示，闡明了香港特區行政、立

法、司法以及社會各界維護國家安全的
責任，並對全社會合力做好國安教育作
出清晰指引。

今年國安日前後，特區政府問責官
員結合自身工作領域，表達維護國安堅
定立場，八支紀律部隊分別舉行開放日
活動、國安教育地區導師深入基層社區
宣介、香港中小學參訪團赴北京、南京
參訪等，一系列活動提升社會對國家安
全的認知和重視。國安委舉辦「全民國
家安全教育日」開幕典禮暨主題講座，
統籌系列學校和社區活動，生動說明每
位香港市民都是國家安全的受益者和守
護者，國家安全絕非遙遠的抽象概念，
就體現在我們的安樂茶飯、尋常生活中。

今年是 「十五五」 規劃開局之年，
將今年國安日宣傳的主題定為 「主動對
接 『十五五』 規劃，堅持統籌發展和安
全」 ，寄寓深意。香港主動對接 「十五
五」 規劃，不僅是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
大局、加快 「由治及興」 的必然要求，
更是統籌安全和發展、提升維護國家安
全能力的必由之路。維護國家安全沒有
「局外人」 ，相信有特區政府的有力推

動和社會各界的廣泛參與，香港維護國
安的意識和能力一定能大大提高，推動
「一國兩制」 實踐行穩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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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昨日向立法會提交
「部門首長責任制」 立法文件，

建議擴大公務員敍用委員會職
能，當部門出現嚴重、廣泛、複
雜性系統問題並有跡象顯示可能
涉及部門首長時，可啟動調查。
有關立法以「先訂立、後審議」方式
推進，最遲於今年10月生效。

香港公務員在國際上長期享
有盛譽，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
去年發表報告，香港在 「政府效
能」 方面名列前茅。隨着香港進
入 「愛國者治港」 新時代，市民
對公務員隊伍的期待更高。特別
是香港全面對接 「十五五 」 規
劃，加快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
局，對政府治理體系、管治效能
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去年施政
報告明確指出，建立部門首長責
任制，是為了推動公務員團隊建
立 「以民為本、積極有為、勇於
擔當和盡忠竭誠」 的文化。

責任制下，將設立兩層調查
機制：問題性質不算嚴重、屬單
一事件或牽涉執行層人員時，由
部門首長負責調查及跟進；涉及
嚴重、廣泛或複雜性系統問題，

或有跡象顯示部門首長牽涉其中
時，由行政長官、司長或局長啟

動，交由公務員敍用委員會領導
的調查小組處理。調查小組將被
賦予廣泛權力，被調查人員必須
全力合作，否則可按紀律機制跟
進。

其實政府內部一直有調查機
制，現行做法是委任較高層級的
公務員調查較低層級的公務員，
這種由公務員查公務員的做法未
能有效應對問題，今後調查部門
首長涉失職事宜改由公務員敍用
委員會負責，無疑更具針對性。

責任制明確部門首長在積極
領導、持續提升部門績效方面的
角色和責任。部門首長必須親自
深入了解部門各項服務，並在不
同層級建立合適的授權、監督和
管理機制，對員工進行有效督
導，以便及時發現和解決問題。

簡言之，部門首長的行政問
責與政治委任高官的政治問責相
銜接，未來推動包括北部都會區
等重大項目建設將更具效率，鞏
固香港的競爭優勢，以更好應對
不斷增加的風險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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